法律事物部经理岗位工作标准

Q/ HY.Z 2010.012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法律事物部经理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法律事物部经理的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章守纪、爱岗敬业、服从领导、团结协作。有法律意识、全局观念、大局意识、事业心责任感强。

	
	文化专业
	律师资格、大专及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    熟悉中国法律法规及相关专业知识，了解相关国际法规及惯例；具备优秀的人际沟通与协调能力，较强的领导力与执行力；具有丰富的诉讼及仲裁经验；

	
	工作经历
	具备十年以上法务工作经验，至少五年以上大型集团企业法务团队管理经验。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男女不限

	职  责
	

	权  限
	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负责为公司的重要经营管理举措提供法律意见，解答公司各职能部门及分公司的法律咨询
2、负责指导和规范子公司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。

3、负责对公司的大额经济合同进行法律评审，对建设工程项目的投标书进行法律评审。

4、负责处理总部有关诉讼、仲裁事宜，维护公司合法权益；

5、防范、控制建设工程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。
6、经授权派员代理公司进行诉讼、仲裁等法务工作。
7、负责对移交至本部的拖欠工程款，组织实施清欠工作。
8、联系并协助公司签约律师事务所处理相关事务。
9、负责公司内部法律培训工作
10、负责公司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。

	记录
	月度、季度、年度工作计划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

	
	直接下级
	法律事务专员

	
	周边关系
	全面负责法律事务中心工作

	
	职业发展
	经理由总经理提议，总经理办公会决定聘用或解聘，其工作对总经理办公会负责

	
	起草单位
	人力资源部

	
	主要起草人
	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


